彰化縣各級學校申請114年基層運動選手訓練站改善訓練環境及器材設備申請作業說明會
壹、依據：
一、教育部體育署公文函114.1.7臺教授體字第1130401129L號函辦理。
二、依據教育部運動發展基金補助基層運動選手訓練站改善訓練環境及器材設備作業要點辦理。(113.10.18修訂)
貳、申請資格：114年度核准設立之訓練站及113年度參加全國性賽事具績效。
    **申請績效資格如下：
(1) 參加113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獲得前六名者。 

(二) 參加113年度教育部舉辦聯賽甲級獲得前八名、聯賽乙級獲得前四名者(團體項目)。 

(三) 參加113年全國性單項運動協(總)會辦理參賽隊數達十隊以上運動錦標賽最優級組獲得前六名者；其未達十隊者，以前四名為限。
參、申請說明會日期及地點：114年1月16日(四)上午10時於彰化縣體育場檢錄室。
肆、相關資料下載網站：

申請計畫書等資料請上大竹國小網站http://www.tces.chc.edu.tw/校務佈告欄『114年彰化縣訓練站改善訓練環境及器材設備』下載，相關申請資料請依照說明及規定格式，以標楷體12號字輸入。
伍、申請學校繳交資料，包含以下說明之電子資料及書面資料（務必齊全，缺一不可）：
一、電子資料：必須於114年2月11日（二）中午12點前將資料E-MAIL至大竹國小（yuzai0726@yahoo.com.tw）。包含以下所有資料電子檔：(傳送電子資料不用先核章，請用word檔，勿使用pdf檔)---逾期不再收件！
（一）各校申請計畫(附件一)。
（二）申請訓練站績效表（附件二）。
二、書面資料：以下所有書面資料於114年2月12日(三)上午8時至11時，送交大竹國小審查，或於此時間前寄達，逾期不再收件。包含以下資料：
（一）各校申請計畫。(需核章)
（二）113年度績效表。(需核章，並含成績證明影本)
（三）各校須繕製受有體育署近3年(111年、112年、113年)補助項目之財產清冊。(需承辦人員或保管人員核章)
 (四)從今年開始，各校申請資本門設備，必須檢附要採購的項目設備之品名、規格、功能及作用、設備彩色照片等，作為審查時參考。(附件三)
（五）簡易修繕運動訓練環境(含住宿環境)經費預算表(需核章)，需招標(50萬元以上)之工程須檢附建築師事務所之工程預算書，不超過50萬元則檢附廠商估價單，以及目前現場照片4至6張(請貼成一張A4 WORD檔，並彩色列印。)
陸、其他注意事項：

一、本案申請購置器材設備補助經費，以購置耐用年限二年以上，且單價超過新臺幣一萬元之儀器、訓練器材設備經費為限。
二、本案不得與本部體育署「補助推動學校體育運動發展經費原則」重複申請。
三、各訓練站申請計畫案請於概算表中註明本申請案訓練器材設備需求排序，以申請訓練器材設備為優先考量，其中攝影機等3C、冷氣等訓練輔助器材設備不予補助。
四、各校相關申請計畫資料由承辦單位彙整後，呈報上級篩選及召開審查會再報部核定。
五、其他為保障學生學習權益，請加強提醒轄區內基訓站，除以代表隊身分參加國際正式錦標賽或爭取奧亞運資格（積分）外，不得在學期中出國交流（含移地訓練），避免影響學生課業及受教權。倘有違反上開情事者，不得列為受補助單位；已獲補助者，逕予註銷，並將作為後續核定縣市整體補助經費額度參據。
※以上各校配合事項於期限內若未完成繳交，逾期視同放棄。
附件一
(申請單位名稱)114年度基層運動選手訓練站改善訓練環境
及器材設備申請計畫
*輸入計畫時，請直述性輸入文字。
一、運動種類：
二、訓練站名稱（學校）：
三、訓練站培訓選手人數：
四、訓練站現有運動科學研究儀器、訓練器材設備及場館設施情形：
五、申請簡易修繕運動訓練環境(含住宿環境)及購置器材設備之需求：

    (一)簡易修繕運動訓練環境(含住宿環境)

	運動種類
	訓練站名稱
	簡易修繕運動訓練環境(含住宿環境)
	申請理由

	
	
	
	

	
	
	
	


    (二)購置器材設備
	申請順序
	運動種類
	訓練站名稱
	器材設備品項
	申請理由

	1
	
	
	
	

	2
	
	
	
	


六、經費預算：

 （一）簡易修繕運動訓練環境或住宿環境（應檢附修繕工程預算表，以及現場照片4至6，請貼成一張A4 WORD檔，並彩色列印。）
	運動種類
	訓練站名稱
	申請品項
	單位
	單價
	數量
	申請經費補助(萬元)

	
	
	
	
	
	
	

	
	
	
	
	
	
	


*注意事項：
1.需招標(50萬元以上)之工程須檢附建築師事務所之工程預算書，不超過50萬元則檢附廠商估價單。
2.若核定學校補助後，無法順利於年度前完成招標驗收等核銷程序，則隔年暫停補助。
  （二）購置器材設備
	運動種類
	訓練站名稱
	申請品項
	單位
	單價
	數量
	申請經費補助(萬元)

	
	
	
	
	
	
	

	
	
	
	
	
	
	


**注意事項：

1. 限申請購置單價新臺幣1萬元以上運動科學研究儀器及訓練器材設備。
承辦單位：              主辦會計人員：              機關長官或授權代簽人：
附件二

113年度彰化縣訓練站績效表

· 採計成績年度：為113年度(113年1月1日至113年12月31日。)

· 需檢附成績證明影本，並裝訂在背面。

	項目
	內容

	運動種類
	

	113年度符合以下申請成績資格之績效【※請檢附成績證明，裝訂在背面。】
	全國賽
	1.

	
	
	2.

	
	
	3.

	
	
	※表格不足請自行增列


※如申請兩種訓練站請自行複製上面表格填寫。
※成績資格：

(一) 
參加113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獲得前六名者。 
(二) 
參加113年度教育部舉辦聯賽甲級獲得前八名、聯賽乙級獲得前四名者(團體項目)。 

(三) 
參加113年全國性單項運動協(總)會辦理參賽隊數達十隊以上運動錦標賽最優級組獲得前六名者；其未達十隊者，以前四名為限。

※檢附成績證明影本，請蓋與正本相符及承辦人職章。(未蓋者不予認可)
承辦人：                處室主任：                    校長：
附件三
所需購置器材設備用途說明：
	編號
	項目
	用途
	彩色器材照片
	規格說明

	範例
	斜坡訓練踏板
	田徑選手訓練跳遠或跳高起跳使用
	[image: image1.png]



	1. 木製材質，尺寸:60cm*90cm*4-10cm。
2. 面層鋪設WA認證合成橡膠墊。鋪設13mm國際田徑總會認證合成橡膠跑道，材質規範及標準(依總會規定)。
吸震力：28% ~ 52%
垂直形變：0.5~3.0
摩擦係數：≧45％ or ≧0.5μ潮濕狀態
斷裂伸長率：38%以上
抗拉強度：≧0.5MPa

	1
	
	
	
	

	2
	
	
	
	


承辦人：                處室主任：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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